合作协议

甲方：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地址：吉林省长春市东风大街7766号
乙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地址：北京市昌平区北流村600号院9号楼
根据乙方企业发展战略，拟在甲方辖区内规划光华荣昌座椅部件项目，经甲、乙双方洽谈协商，就项目合作事宜协议如下：
一、乙方需在甲方辖区内注册公司及税务登记，实现属地纳税、统计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项目计划总投资1亿元，拟装配1条组装生产线，用于汽车座椅组装，并提供车辆振动舒适性耐久性解决方案。其产品及解决方案主要应用于商用车、乘用车及轨道车辆中。
乙方拟在甲方辖区内租赁厂房用于实施项目建设，项目用地初步定于汽开区普洛斯汽开产业园，边框四至：东至凯达北街，南至自主大路，西至大众街，北至富奥大路的范围内，以租赁厂房形式组织生产。
三、该项目开发期限暂定为1年，初步约定时间自2024年12月至2025年12月。
四、甲方责任及义务
1、甲方在乙方办理工商登记等手续的过程中提供优质、高效的一站式服务，积极支持和推动项目落地。
2、甲方指定专人做好跟踪服务，负责做好与工业园区沟通协调，积极协助乙方厂房租赁、使用等事宜，确保乙方项目按期建设和正常投产运营，并为乙方在后续生产、经营过程中提供优质的服务。
3、甲方积极配合乙方申请及享受国家、省、市、区各项优惠政策和补贴政策。
五、乙方责任及义务 
1、乙方拟建项目须在甲方辖区内完成工商注册及税务登记，并在甲方属地纳税。
2、乙方须依法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后，方可开工建设。
3、乙方承诺在生产经营期间，守法经营，依法纳税，安全生产，严格执行国家关于劳动用工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。
4、乙方需配合甲方入库入统，按甲方要求按时报送各类报表。
六、本协议内容的实施或变化，须经双方最终确定并协商一致后执行。本协议未尽事宜或内容不一致的，以后续签署的协议内容为准。
七、对本协议履行中所获得的对方战略、规划、布局和商业秘密等事项、资料或文件负有保密义务。
八、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（授权代表）签字并盖公章后生效签字盖章后生效，本协议一式四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二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（以下无正文）

甲方（盖章）：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
甲方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（盖章）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乙方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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